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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８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在山

西省太原市阳煤大厦

１６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白英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审

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号公告。

二、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号公告。

三、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为保证董事会工作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名，白英、许文珍、张思维、张福喜、李伟林和李文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公司

董事会提名，张继武、张建华和赵雪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此次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

点在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中心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和《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附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白 英，男，汉族，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出生，山西山阴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历任原阳泉矿务

局五矿副矿长，财务处副处长，原阳泉矿务局副总会计师，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现任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历任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许文珍，男，汉族，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出生，山西盂县人，无党派人士，研究生学历，律师，审计师，企业法律顾

问。历任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部主任，现任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山西

省阳泉市政协副主席。 历任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现任公司董事。

张思维，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出生，山西介休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成本科科长，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董事会秘书。

张福喜，男，汉族，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出生，山西朔州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通风高级工程师。 历任原

阳泉矿务局通风处技术科副科长、副处长、处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通风处处长

等职务，现任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通风部部长。

李伟林，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出生，湖南邵阳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机电高级工程师。历任原阳泉矿

务局生产技术处副处长、处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部长。 现任公司总

工程师。

李文记，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山西晋城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原阳

泉矿务局财务处机关财务管理科副科长，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山西兆丰铝冶

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山西兆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财务部

部长。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继武，男，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大学学历。 历任煤炭工业部政策研究室处长、国

家能源部政策法规司处长、煤炭工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国家煤炭工业局企业改革司副司长、行业管理

司副司长、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副司长、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组局副局长、神华集团公司顾问。 现任河

南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山西西山煤电股份

公司独立董事。

张建华，女，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出生，高级律师、法学硕士。 历任山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辑、山西省总

工会法律咨询服务部法律工作者、山西省首届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山西晋工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北

京民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现任北京席珂律师事务所律师、山西兰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赵雪媛，女，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助教、日本太田昭和监查法人

（现新世纪监查法人）审计助理、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生

导师、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大力电

工襄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８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向全体

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山

西省太原市阳煤大厦

１６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７

人，实到监事

７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彦璧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审议

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廉贤、张仁、刘

瑜华和王万军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此次提名的监事候选人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尹爱、张文才和安先武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

点在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中心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及职工监事简历。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附件：

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廉 贤，男，汉族，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出生，山西大同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原阳泉

矿务局财务处科长、副处长、处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公司监事等职务。 现任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常委、总会计师、公司监事。

张 仁，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出生，山西太谷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测量高级工程师。 历任原

阳泉矿务局三处副处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采煤沉陷治理领导组副组长、质检站站长、副总工

程师、宏厦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公司董事。

王万军，男，汉族，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出生，河北井陉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矿建高级工程师。历任阳泉

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太行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副书记、监委

副主任。现任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常务副主任、党委巡视工作领导组办公

室副主任。

刘瑜华，男，汉族，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出生，山西阳泉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审计师。历任原阳泉矿务局审计

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副矿长。 现任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审计师、审计部部长、监事办主任。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尹 爱，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山西朔州人，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原阳泉

矿务局人事处副处长、阳煤集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华越机械公司副董

事长、党委书记等职务。 现任公司一矿党委书记，职工监事。

张文才，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山西平定人，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研究生学历。历任原阳泉矿务

局一矿团委副书记、书记、局团委副书记、书记、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矿党委副书记、副矿长、

新景矿党委书记、新景矿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晋北公司党委书记。 现任公司二矿党委书记。

安先武，男，汉族，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出生，山西五台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原阳泉矿务局党校副

校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教育处党委副书记、书记、纪委书记。 现任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供电分公司党委书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８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的届次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

点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五）会议地点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议案

１．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二）注意事项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第二项议案和第三项议案中相关候选人还需采取

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标准格式见附件一）。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

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

公司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 未在上述时间内登记的公司股东，

亦可参加公司股东大会。

３．

登记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

５

号公司证券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办理登记手续。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张思维、王平浩

２．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３－７０７８５６８

、

０３５３－７０８０５９０

、

０３５３－７０７８６１８

３．

联系传真：

０３５３－７０８０５８９

４．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回执

２．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附件一：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日，本单位（本人）持有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账户：

股东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下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对其下属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白英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许文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张思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张福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李伟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李文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张继武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建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赵雪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廉贤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张仁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王万军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刘瑜华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视为弃权；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８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金额为

２．５５

亿元人民币，公司累计为榆树坡担保金额

为

２．５５

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有反担保。

●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５．１

亿元，且全部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对外担保概述

为解决公司控股孙公司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树坡公司”）矿井整合改造项目

资金短缺问题，榆树坡公司拟向交通银行阳泉分行申请

５

亿元贷款，期限为八年。

根据榆树坡公司第十七次股东会决定， 榆树坡公司三方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对上述

５

亿元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阳泉煤业集团天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泰公司”）持股

５１％

，山西国新

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２６％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２３％

。

经测算，天泰公司按照持股比例应为榆树坡公司

２．５５

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由于天泰公司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５１％

，北京润达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４９％

，以下简称“润达公司”），公司

同意代替天泰公司为榆树坡公司

２．５５

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代替天泰公司向榆树坡公司提

供贷款担保

１．３００５

亿元；代替润达公司向榆树坡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１．２４９５

亿元，同时润达公司以所持有天

泰公司

１０．７％

的股权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贷款担

保的议案》，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为榆树坡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

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宁武县阳方口工矿镇榆树坡村

法定代表人：李秀彬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１１０．４８

万元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该矿筹建项目相关服务（不得从事煤炭生产）

＊＊＊

一般经营项目：

＊

被担保人系本公司之控股孙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榆树坡公司资产总额

３７８

，

０３９

，

９１１．０５

元，负债总额

１８１

，

３００

，

３１５．１４

元，净资产

１９６

，

７３９

，

５９５．９１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７．９６％

（以上数据已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榆树坡公司资产总额

３７１

，

１０６

，

５６３．０２

元，负债总额

１８０

，

９４１

，

５２３．７７

元，净资产

１９０

，

１６５

，

０３９．２５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８．７６％

（以上数

据未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担保尚未发生，所以担保协议在实际发生时具体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榆树坡公司进行银行贷款主要是为了解决矿井整合改造项目资金短缺问题，以确

保相关技改项目的顺利完成。 本次担保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担保行为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预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５５

亿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２．２３％

，且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天泰公司提供担保

２．５５

亿元人民币，上

述担保事项均已履行审议程序和对外披露程序。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８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

提供贷款担保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阳泉煤业（集团）平定东升兴裕煤业有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平定裕泰煤业有限

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平定泰昌煤业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金额为

６．１７

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无反担保。

●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１１．２７

亿元，且全部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

●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对外担保概述

为解决公司控股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天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阳泉煤业（集团）平定东升兴裕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裕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平定裕泰煤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泰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平定泰昌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昌公司”）矿井整合

改造项目资金短缺问题，兴裕公司拟向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申请新增

２．３

亿元贷款，期限为五年；裕

泰公司拟向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申请新增

１．８７

亿元贷款，期限为六年；泰昌公司拟向工商银行阳泉

市北大街支行申请新增

１

亿元贷款，期限为五年；榆树坡公司拟向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１

亿元贷款，期限为八年。

天泰公司向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承诺：在贷款期内，将无条件同意裕泰公司将所实现的收益

优先用于偿还本次银行贷款本息，天泰公司保证在本期贷款期间裕泰公司用于抵押财产合法有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

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同意天泰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事项经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阳泉煤业（集团）平定东升兴裕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阳泉市平定县冶西镇苏村

法定代表人：郝宝慧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４

，

５００

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该矿筹建项目相关服务（有限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

＊＊＊

一般经营项

目：

＊

被担保人系本公司之控股孙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兴裕公司资产总额

３６０

，

６８２

，

７４１．４２

元，负债总额

４０１

，

８７０

，

２１８．７０

元，净资产

－

４１

，

１８７

，

４７７．２８

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１１１．４２％

（以上数据已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兴裕公司资产总额

３８０

，

０９５

，

２９４．０４

元，负债总额

４５２

，

６５１

，

９３２．７４

元，净资产

－７２

，

５５６

，

６３８．７０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１９．０９％

（以上

数据未审计）。

（二）阳泉煤业（集团）平定裕泰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阳泉市平定县张庄镇南后峪村

法定代表人：聂衍盛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４

，

５００

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该矿筹建项目相关服务（不得从事煤炭生产）

＊＊＊

一般经营项目：

＊

被担保人系本公司之控股孙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裕泰公司资产总额

３７８

，

５７２

，

７４８．８４

元，负债总额

４９３

，

３５１

，

９２２．８８

元，净资产

－

１１４

，

７７９

，

１７４．０４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３０．３２％

（以上数据已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裕泰公司资产总额

３４５

，

５６２

，

４７４．０２

元，负债总额

５３５

，

６１８

，

４７７．５７

元，净资产

－１９０

，

０５６

，

００３．５５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５５．００％

（以上

数据未审计）。

（三）阳泉煤业（集团）平定泰昌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阳泉市平定县冶西镇冶西村

法定代表人：张五计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该矿筹建项目相关服务（不得从事煤炭生产）

＊＊＊

一般经营项目：

＊

被担保人系本公司之控股孙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泰昌公司资产总额

２２３

，

４２３

，

９７４．５７

元，负债总额

２２６

，

４０８

，

５３０．０６

元，净资产

－２

，

９８４

，

５５５．４９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０１．３４％

（以上数据已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泰昌公司资产总额

２５９

，

２５０

，

３９３．００

元，负债总额

２７８

，

０９３

，

４０３．８２

元，净资产

－１８

，

８４３

，

０１０．８２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０７．２７％

（以上数据

未审计）。

（四）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宁武县阳方口工矿镇榆树坡村

法定代表人：李秀彬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１１０．４８

万元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该矿筹建项目相关服务（不得从事煤炭生产）

＊＊＊

一般经营项目：

＊

被担保人系本公司之控股孙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榆树坡公司资产总额

３７８

，

０３９

，

９１１．０５

元，负债总额

１８１

，

３００

，

３１５．１４

元，净资产

１９６

，

７３９

，

５９５．９１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７．９６％

（以上数据已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榆树坡公司资产总额

３７１

，

１０６

，

５６３．０２

元，负债总额

１８０

，

９４１

，

５２３．７７

元，净资产

１９０

，

１６５

，

０３９．２５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８．７６％

（以上数

据未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担保尚未发生，所以担保协议在实际发生时具体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天泰公司下属兴裕公司、裕泰公司、泰昌公司和榆树坡公司进行银行贷款主要是为

了解决矿井整合改造项目资金短缺问题，以确保相关技改项目的顺利完成。 公司及天泰公司的本次担保

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预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５．１

亿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４．４６％

，且全部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天泰公司提供担保

２．５５

亿元

人民币，为控股孙公司榆树坡公司提供担保

２．５５

亿元人民币，上述担保事项均已履行审议程序和对外披露

程序。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１８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章程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

北京华夏银行大厦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

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人，实到董事

１６

人。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ｌａｕｓ Ｒｉｃｋｅｎ

、张萌两

位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ｌａｕｓ Ｒｉｃｋｅｎ

董事委托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ｈｎ

Ｒａｎｋｉｎ

董事行使表决权，张萌董事委托方建一副董事长行使表决权。 有效表决

票

１８

票。到会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２

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吴建董事长

主持。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议案需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条款对照表如下：

条 款 原 文 修订后

第

七

十

八

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

过

：

（

一

）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

（

二

）

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

弥补亏损方案

；

……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

（

一

）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

（

二

）

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

方案

；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第

一

百

四

十

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

二十七

）

对本行内部控制有效性

进行评价和监督

；

（

二十八

）

承担本行资本充足率管

理的最终责任

，

确定资本充足率管理

目标

，

审定风险承受能力

，

制定并监督

实施资本规划

；

（

二十九

）

法律

、

法规或本章程规

定

，

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

二十七

）

保证本行建立并实施充分而有效

的内部控制体系

，

对本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

价

；

（

二十八

）

负责建立和维护健全有效的内部

审计体系

，

并对内部审计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承担

最终责任

，

为独立

、

客观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提供

必要保障

，

并对审计工作情况进行考核监督

；

（

二十九

）

承担本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最终

责任

，

确定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

，

审定风险承受

能力

，

制定并监督实施资本规划

；

（

三十

）

法律

、

法规或本章程规定

，

以及股东

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

一

百

四

十

四

条

董事会根据需要

，

设立执行委员会

、

战

略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

、

风险管理委员

会

、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

提名委员

会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

分别行使下列职责

：

（

一

）

执行委员会是董事会的执行

机构

，

其主要职责是

：（１）

检查

、

督促贯

彻董事会决议情况

；（２）

定期听取高级

管理层关于本行经营管理工作的汇

报

。

（

二

）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１）

组织研究拟定本行中长期发展战

略并报董事会审批

；（２）

监督

、

检查年

度经营计划

、

投资方案的执行情况及

董事会决议的其他事项的落实情况

；

（３）

提出需经董事会决定的重大问题

的建议和方案

。

（

三

）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１）

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

（２）

监督本行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

施

；（３）

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

的沟通

；（４）

审核本行的财务信息及其

披露

，

包括检查本行的会计政策

、

财务

状况和财务报告程序

，

检查本行风险

及合规状况

，

负责本行年度审计工作

，

并就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

性

、

完整性和准确性作出判断性报告

，

提交董事会审议

；（５）

审查本行的内控

制度

。

（

四

）

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是

：（１）

审核本行资产风险分类标准和

呆账准备金提取政策

；（２）

审核呆账核

销和年度呆账准备金提取总额

；（３）

监

督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信用风险

、

市场

风险

、

操作风险等风险的控制情况

，

对

本行风险及管理状况及风险承受能力

及水平进行定期评估

，

提出完善本行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意见

。

（

五

）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主要

职责是

：

负责本行关联交易的管理

；

接

受一般关联交易的备案

；

审查本行重

大关联交易

，

并提交董事会批准

。

（

六

）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１）

研究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

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

；（２）

广泛搜寻合

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

；（３）

对董事候选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

任职资格及条件进行审查并提出建

议

。

（

七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是

：（１）

研究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考

核的标准及指标体系

，

进行考核并提

出建议

；（２）

研究和审查董事

、

高级管

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并提出建

议

，

并监督方案的实施

。

各专门委员会可以聘请中介机构

提供专业意见

，

有关费用由本行承担

。

董事会根据需要

，

设立战略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

、

风险管理委员会

、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

提名委

员会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

分别行

使下列职责

：

（

一

）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１）

组织研

究拟定本行中长期发展战略并报董事会审批

；

（２）

监督

、

检查年度经营计划

、

投资方案的执行情

况及董事会决议的其他事项的落实情况

；（３）

提

出需经董事会决定的重大问题的建议和方案

。

（

二

）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１）

提议聘

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２）

监督本行的内部审

计制度及其实施

，

根据董事会授权指导内部审计

工作并对董事会负责

； （３）

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

审计之间的沟通

；（４）

审核本行的财务信息及其

披露

，

包括检查本行的会计政策

、

财务状况和财

务报告程序

，

检查本行风险及合规状况

，

负责本

行年度审计工作

，

并就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信息的

真实性

、

完整性和准确性作出判断性报告

，

提交

董事会审议

；（５）

审查本行的内部控制

，

监督内部

控制的有效实施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情况

，

协调

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事宜等

。。

（

三

）

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１）

审

核本行资产风险分类标准和呆账准备金提取政

策

；（２）

审核呆账核销和年度呆账准备金提取总

额

；（３）

监督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信用风险

、

市场风

险

、

操作风险等风险的控制情况

，

对本行风险及

管理状况及风险承受能力及水平进行定期评估

，

提出完善本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意见

。

（

四

）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负

责本行关联交易的管理

；

接受一般关联交易的备

案

；

审查本行重大关联交易

，

并提交董事会批准

。

（

五

）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１）

研究董

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

议

；（２）

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人选

；（３）

对董事候选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

任职资格及条件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

（

六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１）

研究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的标准及指标体

系

，

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２）

研究和审查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并提出建议

，

并

监督方案的实施

。

各专门委员会可以聘请中介机构提供专业

意见

，

有关费用由本行承担

。

第

一

百

八

十

八

条

本行高级管理层应当根据本行经营活

动的需要

，

建立健全以内部规章制度

、

经营风险控制系统

、

信贷审批系统等

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控制机制

。

本行的审贷委员会应当由相关管

理和业务人员组成

，

本行行长不得担

任审贷委员会成员

，

但对审贷委员会

通过的授信决定拥有否决权

。

本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实行垂

直管理并由行长直接领导

。

本行高级管理层应当根据本行经营活动的需要

，

建立健全以内部规章制度

、

经营风险控制系统

、

信贷审批系统等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控制机制

。

本行的审贷委员会应当由相关管理和业务

人员组成

，

本行行长不得担任审贷委员会成员

，

但对审贷委员会通过的授信决定拥有否决权

。

第

二

百

一

十

一

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

九

）

法律

、

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监事会其他职权

。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

九

）

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

督

，

监督董事会

、

高级管理层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

监督董事会及董事

、

高级管理层及高级管理人员

履行内部控制职责

。

（

十

）

法律

、

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监事会其他

职权

。

第

二

百

二

十

九

条

本行年度财务报告以及进行中期利润

分配的中期财务报告

，

包括下列内容

：

……

（

三

）

利润分配表

；

……

本行不进行中期利润分配的

，

中

期财务报告包括上款除第

（

三

）

项以外

的会计报表及附注

。

本行年度财务报告以及进行中期利润分配的中

期财务报告

，

包括下列内容

：

……

（

三

）

利润分配表

；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本行可以进行中期利润

分配

。

本行不进行中期利润分配的

，

中期财务报

告包括上款除第

（

三

）

项以外的会计报表及附注

。

第

二

百

三

十

五

条

本行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

利

，

并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本行董

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

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事

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本行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

（

一

）

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本行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

，

每年按当年

实现的本行可供分配利润规定比例向股东分配

股利

。

本行可以采用现金

、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

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并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

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

、

全

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本行优

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

（

二

）

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除特殊情况外

，

本行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

，

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本行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特殊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

１．

资本充足率已低于监管标准

，

或预期实施

现金分红后当年末资本充足率将低于监管标准

的情况

；

２．

法律

、

法规或监管政策规定的限制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况

；

３．

其他本行认为实施现金分红可能影响本行

的长远利益

、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本行的可持

续发展的情况

。

本行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或

未进行现金分红的

，

董事会应当就不进行现金分

红的具体原因

、

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

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

经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在本行指定媒体上

予以披露

。

（

三

）

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

、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

或者本

行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

响

，

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

，

本行可对

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

本行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

题论述

，

详细论证调整理由

，

形成书面论证报告

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

过

。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

，

本

行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

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第

二

百

三

十

八

条

本行内部审计制度和审计人员的职

责

，

应当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

审计负

责人受行长直接领导并将稽核结果报

送董事会

、

监事会

。

本行内部审计制度和审计人员的职责

，

应当经董

事会批准后实施

。

本行内部审计部门对董事会及

其审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

相关情况同时报

送监事会和本行高级管理层

。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９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证券简称： 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五届董事会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

五）下午

２

：

００

在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二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董事七人，公司三

名监事及公司总经理列席了公司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朱保国主持，以

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红荔支行申请集团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本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红荔支行申请集团授信额度人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

期限一年，其中本公司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授信额度

５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向光大银行深圳深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同意本公司向光大银行深圳深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

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东方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９日

基金名称 东方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１８

前端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１８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０２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４６

，

６９１

，

０７５．０５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１１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９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０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６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泰豪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集团”）通知：

１

、泰豪集团质押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的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

通股份因偿还借款，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２

、同时，泰豪集团将持有本公司的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继续质

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质押期限为一年，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泰豪集团累计持有本公司

８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被质押，占泰豪

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９９．３９％

。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６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１

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总经理高成春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高成春先生

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高成春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

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尽快按照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完成总经理

职务空缺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高成春先生在本公司总经理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９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

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二

大股东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化工”）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兴盛化工原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６

，

０００

万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 并将该部分股权再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相关手续同日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

押解除和股权质押登记。

截止目前，兴盛化工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１

，

７３０

，

２５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５８％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为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榕泰瓷具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８１．７３％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０％

。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简称：

＊ＳＴ

新农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农一师财务局（以下简称“农一师财务局”）下发的《关于拨付

２０１２

年度新农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贷款贴息的通知》（师财企发 【

２０１２

】

４３７

号）文

件。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农一师财务局同意给予我公司财政贴息资金

２２００

万

元。

上述财政补贴已转入公司账户。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

该笔资金确定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损益，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

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８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书

面或传真的方式发给各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次董

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５

人，实际出席

１５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通讯表决，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